
泗政秘〔2018〕159号

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殖业转型
升级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近年来，我县养殖业发展迅猛，畜禽水产品产量均位居全省

全国前列，但由于畜禽养殖体量大、点多面广，散养户和专业户

比重大，存在结构不合理、污染防治压力大、产业保障投入少等

突出问题。为突破发展困境，促进全县养殖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，

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实施

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，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，坚持畜牧业生产

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，以产业化、品牌化为方向，以生态约束倒

逼产业转型，优化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，促进养殖业生产方式和

经营方式根本性转变，逐步形成资源综合利用、生态系统稳定、

产品质量安全的养殖业发展新格局。

二、发展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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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“稳生猪、扩牛羊、促家禽、强特色”，巩固提升生猪、

肉禽、肉牛、肉羊、蛋禽、水产六大优势产业。

（一）以标准化、规模化养殖为主体，实施“56133”工程。

大力推进现代畜牧业养殖小区、标准化养殖场建设，使规模养殖

成为畜牧业绿色发展主体，以生猪（黑猪）、蛋鸡、肉鸡、肉鸭、

肉牛为五大畜禽支柱产业，以牧原牧业、青莲黑猪、强英肉鸭、

新联蛋鸡、祺翔肉鸡、共福园肉牛联合体六大品牌企业为引领，

创建 100 家市级以上标准化养殖场和龙头企业，培育 30 家特色

养殖基地，提升 300 家规模养殖场发展能力。

（二）以经果林粮为依托，实施生态循环示范工程。一是鼓

励有条件的地方，适度发展无饲料“林下放养”和“经果林+鸡鸭鹅

兔等”围网养殖种养平衡模式；二是鼓励规模养殖场流转土地，

就近就地消纳畜禽粪污，实现种养结合；三是推广“牛+蚯蚓”和

“鸡+蚯蚓”养殖模式；四是推广“猪+沼+果（菜、粮）”等农牧循

环发展模式。抓示范点建设，以点代面强化生态示范带动作用。

（三）按照“一核多点”模式，推进特色养殖培育工程。培

育发展具有我县特色的鹌鹑、鸽子、兔、梅花鹿、仿生态甲鱼、

黑斑蛙等污染小、投资少、见效快、效益高、便于家庭养殖的“小

而特”“小而精”“小而高”特色养殖，推动基地带动效应，促进产

业联盟点上辐射。

（四）以国家推广“粮改饲”和“秸秆综合利用”项目为契

机，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。充分利用国家、省粮改饲和秸秆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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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机遇，依托草食动物养殖场、合作社和饲草加工企业，大力

发展非禁养区牛羊产业，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率，促进生态循环

发展，重点支持年出栏 200 头以上肉牛（皖北小黄牛）、年出栏

300 只以上肉羊（皖北白山羊）的规模场，扩大生产规模，提高

牛羊养殖比重。对连片种植玉米 500 亩以上且进行全株青贮的，

给予奖补。

（五）以畜禽深加工为导向，推进养殖业全产业链建设。积

极创造条件，引进 1 家 3A 级生猪屠宰场、1 家肉牛屠宰场、1

家有 2 条屠宰线的肉鸡屠宰厂、1 家日处理病死畜禽 10 吨的无

害化处理厂，推进生猪、蛋鸡、肉牛、肉禽四个全产业链建设，

做到活猪、活牛、活禽不出县，全部以冷鲜（冻）产品走向省内

和国内市场。

（六）以稻虾（蟹）综合种养为主要方向，推进水产产业化

建设工程。扩大水产养殖基础，在稳定发展常规水产养殖基础上，

以“泗涂万亩水产产业园”建设为依托，大力发展草庙、草沟、墩

集、丁湖等乡镇的稻虾、稻蟹综合种养，推进稻渔综合种养示范

基地创建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优化产业结构，培育新型主体。

一是全面落实禁养区禁养规定，加快推进“小、散、污”养殖

户关停。二是稳定发展食粮畜禽，加快发展食草动物，突出发展

特色养殖。三是开展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行动，通过改扩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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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规模企业，引进品牌企业，加快培育大中型畜牧龙头企业，

推进种养加一体化产业融合发展。

（二）强化“三品一标”认证，打造优势品牌。

一是立足我县传统资源优势，挖掘“泗州虎头”牌黑猪、“金

大地”白山羊、“地龙蛋”、“维康蛋”、“沱河螃蟹”等传统地方养殖

品牌，开展“三品一标”认证和畜禽水产品商标注册，打造特色品

牌，扩大带动效应。二是发挥比较优势，挖掘潜力，培育一批特

色鲜明、质量稳定、信誉良好、市场占有率高的畜禽水产品品牌，

完善产业链条，推进产业发展。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，形成产业

优势，推进养殖业产业化、标准化、现代化建设工程。

（三）强化污染防治，提高养殖业监管水平。

一是按照“谁污染谁治理”和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

建立“县、乡、村”三级联动，“村为主”畜禽污染防治监管体系。

二是建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的环保监管档案，完善基本

信息数据库。三是严格落实养殖环境准入、备案管理、环保“三

同时”等制度。四是健全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体系，确

保全县动物及动物产品外运内销检测到位。五是健全产地监测网

络，建成可追溯系统，提高风险防范、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六是完善畜牧兽医网格化监管网络体系,将全县养殖场、兽药饲

料生产经营企业、屠宰厂（点）、畜禽贩运经纪人等监管对象全

部纳入网格监管。七是全县规模养殖场安装远程智能监控，实时

监管规模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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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规划布局，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。

一是立足实际，突出特色，以新型种养结合模式为重点，

按照“统筹规划、以地定养、控制总量、适度规模”的原则，综合

考虑养殖业基础、环境承载能力、资源禀赋、市场需求等因素，

科学确定主要畜禽水产品的养殖容量和区域布局。二是编制种

养循环发展规划，促进种养业在布局上相协调，精准规划引导

畜牧业发展，强力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。三是加快

推进现有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生态化改造，严格落实“三净三达

标三基本”（“三净”即养殖圈舍净、养殖场区净、周边环境净；“三

达标”即堆粪场达标、集污池达标、雨污分流达标；“三基本”即

粪污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、粪污基本实现资源化利用、场区基

本实现“清新、整齐、有序”）；四是加快构建“养殖场（户）---

粪污收集处理中心（新型经营主体）---种植大户（林业生产大

户、农业园区、能源化肥料化第三方生产厂）”之间联系纽带，

建立利益联结机制，完善畜禽粪污收集储存运输处理体系，实

行网格化管理，实施畜禽粪污常态化收集全覆盖处理；五是加

快沼气发电、生产有机肥厂建设，推进畜禽粪污能源化、肥料

化利用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。各乡（镇）和县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

重视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科学制

定方案、分解工作任务、落实推进措施。建立完善畜牧、农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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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、发改、市场监管、财政、国土资源、林业等多部门协调联

动机制，形成合力、协调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引导。加强政策配套，重点支持现代养殖设

施设备和粪污处理利用基础设施设备的配套建设，支持中小养殖

户（含养殖专业户）和规模养殖场开展标准化升级。对“两个带

动”（带动农民发展现代畜牧业、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）作用

发挥突出，以及品牌创建成效明显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用

地、融资、项目安排等方面予以支持。鼓励农业合作社，通过招

商引进有机肥加工企业，加快完善污染治理的专业化收集和集中

处理模式，提高养殖污染治理效率，支持畜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

展，优先推荐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的绿色畜禽养殖场为畜禽养殖

示范场。

（三）加大支持力度。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，加大财政支

农资金整合统筹力度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支持规模养殖场、家

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实施种养结合、配套粪污处

理设施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；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，扩大财政

资金的放大效应，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采取政策性保险、担

保、基金、PPP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）模式等多种手段，引导

金融资本和社会投资主体投向养殖业发展领域，支持养殖业转变

发展方式，推进养殖业转型升级。

（四）强化用地保障。将畜禽养殖用地和废弃物处理利用设

施建设用地纳入本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在土地整理和新农村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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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中充分考虑畜禽养殖用地需要，预留用地空间，满足用地需求。

多途径解决畜牧业用地问题，合理调剂用地指标，鼓励利用荒山、

林地等发展养殖，允许在农业用地配套建设规模养殖场。积极探

索立体养殖等节约用地的生产新模式，提高土地利用率。

2018 年 12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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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
